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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灣 自 來 水 公 司 

113年第四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:113 年 11月 4 日(星期一)下午 1 時 30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公司總管理處第一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李主任委員丁來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唐嘉鴻 

四、 出席單位或人員:如簽到紀錄 

五、 主席致詞:(略) 

六、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: 

決議項目一: 

決議(裁示)項

目 

「預防管線遭受挖損及避免挖損其他管線
作業要點」先試行辦理，倘各單位尚有意
見，再妥為修正。 

辦理情形 

工務處： 
本案目前由營業處收集各單位意見中，預計
於年底修正工程契約範本時討論及修正，目
前暫行續辦。 

決議：「預防管線遭受挖損及避免挖損其他管線作業要點」修

正部分，請工務處及營業處持續列管追蹤。 

 

七、 本次業務工作報告決議事項: 本次業務報告相關議題(計畫)照

案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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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(提案單位: 工安環保處) 

案由： 有關總管理處 113 年度 TOSHMS 驗證稽核報告所列「建

議事項:請留意公司及總處勞工代表的差異，例:安委會及

訓練等紀錄」後續辦理方案。 

說明：總管理處 113 年度 TOSHMS 驗證稽核，稽核委員指出因

驗證範圍為總管理處所轄場域，其中各項活動(作業環境監

測、風險評估、內部稽核、管理階層審查會議…等)均由總

處分會代表配合辦理，惟於職安委員會及職安委員會委員

教育訓練未見總處分會代表參與，似乎缺乏其連貫性，故

建議本公司進行改善。 

決議：依企業工會建議，於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增設總處分會代

表(分會理事長)委員 1 名。 

 

九、  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 (提案單位: 工安環保處) 

案由： 本年度承攬商職災案件截至 113年 10 月 25日止，一般職

災 6 件、重大職災 1 件，發生頻率偏高，另考量勞動檢查

單位開罰超過 10 萬元以上案件偏屬立即發生危險之缺失

事項，為降低類似職災或工安缺失重複發生頻率，建議於

事件發生後 6個月內，請事故單位至總處職安委員會簡報

之前所提送改善對策的執行情形。 

決議：請工安環保處研議本案處理原則。  

 

十、 散會:下午 2時 30 分。 










